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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装建设”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诉

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过的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

月内累计诉讼、仲裁事项涉案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49,828.92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3.28%。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金

额合计为人民币8,772.05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金额合

计为人民币41,077.33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具体情况详见附件一《累计

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二、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处于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出具判决结果或判决结果尚未生效等阶段，

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

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依法主

张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开庭传票、起诉状等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3月19日

附件一：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说明：本表仅列示涉案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

序号

公司收到受理通知书

或应诉通知书/传票

时间

原告 被告 事由

涉及金额

（万元）

审理机构

进展情

况

1 2024年3月15日

深圳深高速

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许昌许瑞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深圳市中心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河

南许鑫风电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

中装市政园林工程有

限公司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12,956.70

深圳国际仲

裁院

已受理

2 2024年2月23日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诉前财产

保全

15,357.26

广东省深圳

市福田区人

民法院

已收到

法院民

事裁定

书

3 2024年2月23日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诉前财产

保全

5,519.11

广东省深圳

市福田区人

民法院

已收到

法院民

事裁定

书

4 2023年10月26日

深圳市中装

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南通星龙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1,117.38

江苏省南通

市崇川区人

民法院

待判决

5 2023年10月26日

深圳市中装

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龙泉鼎丰酒店有限公

司、龙泉市鼎造文化旅

游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1,316.71

浙江省龙泉

市人民法院

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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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3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5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3月19日

上午9:15一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3月19日9:15至2024年3月19日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福城大道1号金贵白银城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潘郴华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6、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2人，代表股份1,066,935,17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9.643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1,062,830,87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9.490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6人，代表股份4,104,29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52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8人，代表股份217,022,55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8.06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12,918,2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911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6人， 代表股份4,104,29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52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潘郴华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表决。所表决

提案均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2024年3月4日、3月11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与《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与《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中的相关

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以下提案：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光梅女士、郭庆锋先生、康如龙先生、荣起先生、石启

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

表决情况如下：

1.01《选举李光梅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4,730,075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817,46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839％。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李光梅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郭庆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3,929,973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017,36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152％。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郭庆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康如龙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3,909,971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65%。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997,35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060％。

康如龙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荣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3,837,970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97%�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925,35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729％。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荣起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选举石启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3,825,470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912,85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671％。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石启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二）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刘兴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3,929,971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017,35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153％。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刘兴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刘端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3,899,972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55%�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987,35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014％。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刘端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王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64,057,971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03%�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145,35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742％。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王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选举吕英翔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3,579,972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55%�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667,35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540％。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吕英翔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选举陈念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3,635,371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07%�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722,75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795％。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陈念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四）审议《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6,217,9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8％；反对

717,1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305,36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95％；反对717,1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05％；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五）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1,066,561,37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0％； 反对

37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648,75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78％；反对37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22％；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六）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6,557,4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46％；反

对37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0％；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644,85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60％； 反对373,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22％； 弃权3,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七）审议《关于拟与湖南黄金珠宝实业有限公司开展黄金销售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85,369,3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76％；反对

717,1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305,36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95％；反对717,1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05％；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中明、傅怡堃；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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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3月11日以电话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于2024年3月19日以现场的方式召开。会议

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李光梅女士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就议案

进行了审议、表决，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的提议，选举李光梅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

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的提议，选举郭庆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

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

三、《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四个专

门委员会具体组成人员提名如下：

一、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七人组成，分别是李光梅女士、郭庆锋先生、康如龙先生、荣起

先生、石启富先生、赵雄飞先生、王辉先生。公司董事长李光梅女士任主任委员。本届委员会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战略委员会议事规

则》执行。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分别是刘端女士、郭庆锋先生和王辉先生，刘端女

士任主任委员。 本届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

遵照《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执行。

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分别是刘兴树先生、康如龙先生和刘端女

士，刘兴树先生任主任委员。 本届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

序、议事规则遵照《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执行。

四、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分别是王辉先生、李光梅女士和刘兴树先生，其中

王辉先生任主任委员。 本届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

事规则遵照《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执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

四、《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康如龙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

五、《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袁志勇先生为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

袁志勇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35-2659859；

传真：0735-2659812；

电子邮箱：yzyjgyy@163.com

邮编：423038

联系地址：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福城大道1号金贵白银城

六、《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同意，公司董事会决

定聘任雷蕾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

七、《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袁志勇先生、扶建新先生、张圣南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

八、《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袁剑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

袁剑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35-2659859；

传真：0735-2659812；

电子邮箱：yuanjianwin@163.com

邮编：423038

联系地址：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福城大道1号金贵白银城

九、《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公司拟对原组织机

构进行优化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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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19日召开了202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2024年3月1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

券事务代表。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六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2024年3月15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 其中非独立董事 6�名， 独立董事 3�名， 任期自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公

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独立董事的人数比

例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要

求。 同时，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委

员会委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经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批准，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具体名单如下：

1、非独立董事：李光梅女士（董事长）、郭庆锋先生（副董事长）、康如龙先生、荣起先

生、石启富先生、赵雄飞先生

2、独立董事：刘兴树先生、刘端女士（会计专业人士）、王辉先生

3、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 委员

战略委员会 李光梅 郭庆锋、康如龙、荣起、石启富、赵雄飞、王辉

审计委员会 刘端 郭庆锋、王辉

提名委员会 王辉 李光梅、刘兴树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刘兴树 康如龙、刘端

二、第六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吕英翔先生、陈念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公司于2024年3月

1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和投票表决，同意选举邓厚善先生担任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非职工代表监事吕英翔先生、陈念先生与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邓厚善先生

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未低于监事总人数的三分

之一。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2024年3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及证券事务代表的相关议案，具体名单如下：

1、总经理：康如龙先生

2、董事会秘书：袁志勇先生

3、财务负责人：雷蕾女士

4、副总经理：袁志勇先生、扶建新先生、张圣南先生

5、证券事务代表：袁剑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任期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四、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袁志勇 袁剑

通讯地址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福城大道1号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福城大道1号

办公电话 0735-6663071 0735-2659812

传真号码 0735-2659812 0735-2659812

电子邮箱 yzyjgyy@163.com yuanjianwin@163.com

五、部分董事、监事离任情况

因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届满，潘郴华先生、何克非先生、汤建先生、曹露莎女

士、卫建国先生、黄健柏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离任后未在公司及子公司担任任何职

务。雷蕾女士、扶建新先生、龙建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雷蕾女士、扶建新先生仍在

公司任职，龙建军先生未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罗吉松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离

任后未在公司及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潘郴华先生在任期间勤勉尽责，带领公司实现了复工复产，主要产

品产量和产值都实现了大幅增长， 公司对潘郴华先生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对任期届满离任的何克非先生、汤建先生、曹露莎女士、卫建国先生、黄健柏先生、罗吉

松先生、龙建军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六、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0日

附件：

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

1、李光梅，女，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2006年1月至2007年4月任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钨品厂副厂长；2007年4月至2009

年9月任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钨品厂厂长；2009年9月至2010年5月任湖南辰州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部部长；2010年5月至2012年10月任湖南中南黄金冶炼有限公司综合办

主任、党群工作部部长（2010年6月）；2012年10月至2013年9月任湖南鼎堃贵金属有限公

司办公室主任；2013年9月至2014年7月任湖南鼎堃贵金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4年7月

至2019年1月任湖南中南黄金冶炼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2019年1月至2020年4月

任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迪项目筹建负责人；2020年4月至2020年12月任湖南黄金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锑都环保项目总协调；2020年12月至2021年4月任湖南黄金集团市场协

调部部长；2021年4月至2022年3月任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市场协调部副部长；2022

年3月至2022年8月任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市场协调部部长；2022年8月至2024年2

月29日任湖南有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市场经营部部长。

李光梅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李光梅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规定，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

力和条件。

2、郭庆锋，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9年10月生，研究生学历。 1998年11

月至2000年7月任郴州市桂东县地方税务局第二分局专管员；2000年7月至2003年7月任郴

州市桂东县地方税务局第二分局副分局长；2003年7月至2004年11月任郴州市桂东县地方

税务局第三分局分局长；2004年11月至2009年3月任郴州市永兴县地方税务局副局长；

2009年3月至2011年7月任郴州市安仁县地方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2011年7月至2016年

11月任郴州市桂阳县地方税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2016年11月至2021年1月任嘉禾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2021年1月至2021年7月任嘉禾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2021年7月至2021年9

月任嘉禾县委常委；2021年9月至2021年10月任嘉禾县委常委， 嘉禾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

记；2021年10月至2021年12月任嘉禾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嘉禾经济开发区党工

委书记；2021年12月至2024年2月28日任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经

理；2024年2月29日至今任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郭庆锋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是公司原控股股东之母公司郴州

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郭庆锋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规定，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和条件。

3、康如龙，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年1月生，硕士研究生。 2013年7月至

2016年8月任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其间：2015年3月至2016年8月由湖南黄金

集团选派到平江县长寿镇凤田村任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2016年8月至2017年4月任湖南

金水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机关第一分工会主席 （2016年11月），综合办公室

主任（2016年12月）；2017年4月至2018年1月湖南金水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综合办主任、机关第一党支部书记；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任湖南金水塘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会秘书、综合办主任、选厂厂长兼支部书记，公司工会副主席（2018年9月）；2019年

1月至2019年11月任湖南金水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纪委副书记、综合办主任；

2019年11月至2021年4月任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任，兼湖南黄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纪委委员（2020年10月）；2021年4月至2022年7月任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室党支部书记（2022年3月）、副主任，兼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委委员；2022

年7月至2022年8月任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党支部书记、主任，兼湖南黄金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纪委委员；2022年8月至2022年12月任湖南有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党群综合部部长；2022年12月至2024年2月29日任湖南有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群综合部部长，兼湖南黄金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法定

代表人。

康如龙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康如龙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规定，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

力和条件。

4、荣起，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年生，大学本科学历，助理经济师。 2009

年1月至2012年1月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资产经营二部、 业务拓展四部一

级业务员；2012年2月至2014年1月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业务拓展四部、业

务审核部（业务管理部）业务副主管；（其中2011年12月至2012年7月借调公司总部投资投

行部；2012年7月至2013年4月在交流至公司总部投资投行部工作）；2014年2月至2019年1

月历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业务审核部（业务管理部）、业务六

部、投资投行部业务主管；2019年1月至2019年3月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省分公司资产经营四部（投资投行部）业务主管；2019年3月至2022年2月任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资产经营四部（投资投行部）副高级经理；2022年3月至今

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资产保全二部副高级经理；2021年1月至

今任公司董事。

荣起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荣起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规定，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和

条件。

5、石启富，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生,�大学本科学历，助理经

济师。 1990年6月至1990年8月任湖南省信托投资公司国债服务部干部；1990年8月至1992

年1月任湖南省信托投资公司财务部干部（期间:1991年1月至1992年1月随财政厅社教工

作队到张家界扶贫；1992年1月至1992年7月湖南省信托投资公司业务一部副科级）；1992

年7月至1994年12月任张家界兰苑山庄副总经理、总经理；1994年12月至1998年12月任张

家界武陵国际大酒店 总经理；1998年12月至2002年5月任湖南省信托投资公司业务一部

经理；2002年5月至2006年1月任湖南省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信托管理一部经理；2006年

1月至2007年7月任湖南省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管理总部总经理；2006年1月至2009

年1月任湖南省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2009年1月至2016年7月任湖南省国有投资

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2016年8月至2018年5月任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2018年5至今任财信（郴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石启富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是公司股东财信（郴州）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石启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规定，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和条件。

6、赵雄飞，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湖

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07年1月至2009年6月任湖南新龙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发展部部长；2009年6月至2011年5月任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安全环保部部长；2011年5月至2014年1月任新邵辰鑫矿产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经

理；2014年1月至2015年4月任湖南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790工区党支部书记、区长；2015

年4月至2020年12月任湖南辰州矿业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任湖

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2022年12月至2023年2月任

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2023年2月至今任湖南宝

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赵雄飞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在公司子公司湖南宝山有色金属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任党委书记、董事长。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赵雄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规定，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和条件。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简历

1、刘兴树，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年生，先后于湖南师大法学院、吉林大

学法学院求学，获得悉尼科技大学博士学位。 现任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民商法教授，研究生

导师，主要研究民商法实证问题。系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师资库成员。现任湖南省法学会企

业破产与重组研究会会长、湖南省经济法学会副会长。发表民商法方面论文40余篇，主持各

类研究课题6项，出版专著六部。一直担任长沙仲裁委仲裁员、兼职律师，曾兼任湖南师大法

务办主任、郴电国际独立董事；2021年1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刘兴树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刘兴树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规定，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

力和条件。

2、刘端，女，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年4月生，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管理科

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

院管理科学系讲师、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管理科学系副教授、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财

务管理系副教授、系副主任。 现任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财务管理系教授、系党支部书记、

副主任。

刘端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刘端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规定，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和

条件。

3、王辉，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年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株洲冶

炼厂有色金属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技术中心主任兼书记等职务，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顾问。

王辉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王辉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规定，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和

条件。

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1、吕英翔，男，中国籍,无境外永居留权,1989年生,中共党员,� 本科学历,工程师。

2012年10至2013年9月在广州华地苑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从事设计工作；2013年9月至2014

年11月任深圳市现代城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总经理助理；2014年12月至2018

年11月在郴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先后从 事勘察设计管理工作

和副部长；2018年11月至2019年12�月任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企划经营管理部副

部长；2019年12月至2022年10月先后任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郴州市郴投航凯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2022年10月至2023年10月先后任郴州市

发展投资集团城市建设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郴州市郴投航凯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郴

州市郴投集智文化旅游运营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长；2023年10月至2023�年11月任郴州市

发展投资集团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主持工作）、郴州市郴投航凯环保有限公

司董事长，郴州市郴投集智文化旅游运营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2023年11月至今任郴州市

发展投资集团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 郴州市郴投集智文化旅游运营有限公司董事、董

事长。

吕英翔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吕英翔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中关于监事的任职资格规定，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

能力和条件。

2、陈念，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5月生，本科学历。现任湖南宝山有色金

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机关党支部书记、董事会秘书、党群综合部主任。 2007年9月至2009年

8月任湖南东港锑品有限公司采购员；2009年8月至2010年5月任湖南东港锑品有限公司综

合办秘书；2010年5月至2011年12月任湖南东港锑品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2011年12

月至2013年1月任湖南东港锑品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任湖

南东港锑品有限公司副经理；2016年12月至2022年4月任湖南黄金集团风险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支部纪检委员、党群部部长、综合办主任兼任工会副主席；2022年4月至2022年6月任

宝山矿业投资发展办公室主任；2022年6月至2022年10月任宝山矿业机关综合党支部书

记、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投资发展办公室主任；2022年10月至2023年1月任宝山矿业董事

会秘书、机关综合党支部书记、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投资发展办公室主任；2023年1月至

2023年3月任宝山矿业董事会秘书、党群综合部主任、机关党支部书记，兼投资发展办公室

主任；2023年3月至今任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机关党支部书记、 董事会秘

书、党群综合部主任。

陈念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在公司子公司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任机关党支部书记、董事会秘书、党群综合部主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陈念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中关于监事的任职资格规定，具备履行相应

职责的能力和条件。

3、邓厚善，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2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法律职业资格证， 现任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务部部长。 1996年9月至1998年7

月，在湖南省司法学校（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律专业学习；1998年8月至2002年9

月，在永兴县司法局所属县律师事务所工作；2002年9月至2004年12月，在湖南楚君律师事

务所工作，任实习律师、执业律师；2005年1月至2016年9月，在郴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苏仙

分局工作，任科员、法规股股长；2016年9月至今，在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

法务专员、法务部副部长、法务部部长。

邓厚善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邓厚善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中关于监事的任职资格规定，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

能力和条件。

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袁志勇，男，中国籍，无境外永居留权，1971年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2年8月至1994年11月先后在郴州市电力公司从事线路检修、变电运行、用电管理等工

作；1994年11月至2000年1月任郴州市电力公司用电管理科副科长；2000年1月至2004年7

月任郴电国际郴州分公司用电管理科科长、支部书记；2004年7月至2007年6月任郴电国际

国际合作部经理;2007年7月至2011年2月任郴电国际董事会秘书；2011年2月至2014年8

月任郴电国际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2014年8月至2019年11月任郴电国际董事、董事会秘

书；2020年6月至12月任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圣达水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四川圣达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1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袁志勇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规

定，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袁志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

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雷蕾，女，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生，本科学历。 1997年2月至1999年12

月任中国建设银行郴州市北湖区支行北街所所长；1999年12月至2001年12月在中国建设

银行郴州市北湖区支行信贷科工作；2001年12月至2004年1月在中国建设银行郴州市分行

公司业务部工作；2004年1月至2010年4月为自由职业；2010年5月至2011年10月在郴州市

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融资部工作；2011年10月至2013年10月任郴州市城市建

设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融资部副部长；2013年10月至2018年10月任郴州市城市建设投

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融资部部长；2018年10月至2020年12月任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资本

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2020年7月至2022年12月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2020年12月至2022年10月任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2018年10月至2022年10月任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融资部部长；2022年

10月至2024年2月任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2019年11月至今任湖南郴

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2020年11月至2024年2月任郴州市发展投资

集团产业投资经营有限公司监事；2021年1月至2024年3月18日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雷蕾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雷蕾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规定，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

能力和条件。

3、扶建新，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生，大专学历，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2004年6月至2006年3月任郴汽集团汽车贸易服务中心IT技术员；2006年3月至2008年5月

任郴州市金贵银业有限公司办公室IT管理员、宣传员，2008年5月至2012年4月任郴州市金

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副经理管理员、副主任；2012年5月至2016年6月任公司办公室

主任；2016年7月至2019年7月任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2019年7月至2021年1月任公司董

事、副总；2021年1月至2024年3月任公司职工监事；2021年7月至今任公司工会主席。

扶建新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扶建

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规定，具备履行相应职

责的能力和条件。

4、张圣南，男，中国籍，无境外永居留权，1972年8月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化工工程

师，重金属冶金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中共党员，湖南省十届科协代表，

郴州市四届和五届科协委员、常委。 1992年8月至1996年6月就读于中南大学；1996年8月至

2004年12月，在郴州市精细化工总厂先后任车间副主任、主任、支部书记、生产副厂长、生产

副总经理。 2005年1月至2006年5月任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主任、2006

年6月至2007年12月任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2008年1月至2009年3月任技术环保部部

长、2009年4月至2011年12月任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2012年1月至2013年12月任公司生

产环保部部长，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任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2017年1月至2018年12

月任公司总裁助理兼总工办主任，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任公司副总裁兼生产管理部总

监。 2021年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张圣南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张圣

南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规定，具备履行相应职

责的能力和条件。

5、袁剑，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生，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会计师，

2007年至2012年任广西大兴邮政储蓄银行业务员，2012年8月至2019年12月先后任郴州市

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办公室业务员、 证券部副部长，2019年12月至今任公司证券部

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袁剑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袁剑已取得深圳证券交

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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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1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公司拟对原组织机

构进行优化调整，调整后的组织机构设置如下：党群综合部、纪检/审计部、人力资源部、财

务管理部、证券法务部、生产技术部、安全环保部、原料部、销售部、富氧熔炼厂、铅铜电解

厂、稀贵回收厂、贵金属精炼厂、能源动力厂、质检中心、采购中心。

本次组织机构调整是对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

影响。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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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

年3月15日以电话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于3月19日下午17：00在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

福城大道1号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共3人。

会议由吕英翔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一致同意，选举吕英翔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吕

英翔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会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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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民士达披露2023年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士

达” ，证券代码“833394” ）于 2024�年 3�月 19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披露了《2023年年

度报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812,021,118.70 491,615,276.24 6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42,845,112.90 310,700,834.83 10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40 2.93 50.1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6.91% 36.8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7.93% 36.80% -

2023年 2022年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340,471,771.32 282,076,796.54 2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633,866.78 63,412,199.67 2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61,513,475.16 48,184,175.26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168,225.12 18,410,944.21 91.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15.85% 20.8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1.94% 15.8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 0.61 1.64%

民士达《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 2024年 3� 月 19� 日北京证券交易所(https:

//www.bse.cn/)的相关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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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2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2023年修

订）》的规定，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2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

指标情况如下：

一、公司2024年2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

项目 2024年2月 同比增长

快递服务业务收入（亿元） 24.34 -32.22%

完成业务量（亿票） 10.65 -22.88%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元） 2.29 -11.92%

二、数据说明

1、2024年2月公司实现快递服务收入同比下降32.22%， 完成业务量同比下降

22.88%，主要系：一是受春节假期错期影响（2024年春节假期在2月，2023年春节假期在1

月中下旬）， 二是公司积极优化客户结构和包裹结构， 提升轻小件包裹比例， 导致公司

2024年2月的业务量及快递服务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合并2024年1-2月数据，快递服务收

入合计为68.7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42%；完成业务量合计为30.22亿票，较上年同期增

长27.03%。

2、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可能会与定期报告数据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相

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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